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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及依據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速寬

頻管道建設、提升通訊品質及國際競爭力，並統合園區道路公共設施管

線配置，加強道路管理，維護交通安全及園區觀瞻，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 

(一)寬頻管道：指用於容納固網、有線電視、行動通訊或其他經本局核

准之纜線及其接續設施之構造物。 

(二)管理單位：寬頻管道營運管理作業負責單位為本局營建組。 

(三)維護單位：寬頻管道維護作業負責單位為本局營建組。 

(四)使用業者：指得利用寬頻管道佈設纜線之業者。 

(五)管：指在寬頻管道中所埋設的 3 或 4 英吋管。 

(六)期間：本要點相關規定未有明定工作日或日曆天時，一律以日曆天

為準。 

三、寬頻管道之租用申請 

寬頻管道管理單位以管為單位透過申請方式承租給使用業者佈設纜線。

申請租用時，使用業者應向管理單位提出申請。以一般公文書或申請書

表為之（寬頻管道租用申請書表及作業流程另公佈於本局網站供業者

下載參考使用）。 

四、寬頻管道纜線維護作業申請 

使用業者如需進行纜線維護及人手孔啟閉作業時，應向管理單位提出

申請，非經書面(如公文、電子郵件及傳真等)同意不得任意進場施作，

以維各管道纜線之安全。 

五、寬頻管道之租金標準 

使用業者應於寬頻管道管理單位核定次日起 60 日曆天內完成簽訂使用

寬頻管道之契約（以下簡稱租用契約），並依規定繳納使用租金及履約

保證金(以下簡稱保證金)。 

寬頻管道租金單價以每公尺每月計價，租期不到 1 個月以 1 個月計算，

租金單價本局得每年檢討後調整之。租金單價於租用契約中載明，其法

定營業稅外加且繳納方式以 1 年為 1 期，分年繳納，並於簽（續）約時



繳交。租賃期間以 1 年為限，如使用業者欲續租時，應於租期屆滿前 2

個月以書面寄送續租契約予寬頻管道管理單位，寬頻管道管理單位則

應於收到續租契約後 1 個月內表示是否繼續租賃；租賃期間，業者欲

終止契約，應於 2 個月前書面通知寬頻管道管理單位，於該 2 個月通

知期間，無論使用業者是否已遷出纜線，均應給付租金。經本局許可並

自行拆除纜線及恢復原狀後，無息退還自本局確認通過次日起該未到

期之租金，其中未滿 1 個月之天數，該天數不納入退費計算(以月為計

算單位)。 

寬頻管道之保證金須繳納新台幣 10 萬元，並於全部使用契約屆滿不續

租或皆終止後且無待處理事項後申請退還。另保證金不得抵繳租金且

保證金如有扣款事實發生時，使用業者須於本局通知文到次日起，10 工

作日內補齊保證金，違者本局得逕以提前終止使用契約方式處理。 

六、寬頻管道使用權之移轉規定 

寬頻管道使用業者非經寬頻管道管理單位書面同意，不得將使用契約

之權利轉讓予他人。如有經營電信纜線電路出租業務時，其出租期限不

得逾使用契約之期限。 

七、寬頻管道使用後應回復原狀 

使用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其事由發生之日起 30 日曆天內，移

除已佈設之纜線，回復寬頻管道之原狀： 

(一)使用契約屆滿不再續約。 

(二)使用業者違反本國相關法令或本要點相關規定，經本局提前終止使

用契約，其已繳納之租金，扣除已使用天數，使用業者未使用並已

預繳租金之天數，其租用終止日以使用業者回復寬頻管道原狀並經

本局確認同意當日為準，使用業者未使用並已預繳租金之天數，其

中未滿 1 個月之天數，該天數不納入退費計算(以月為計算單位)。 

使用業者因故不再繼續使用且未依前項規定處理者，寬頻管道管理單

位得逕行代為處理，所需費用由使用業者負擔，將自保證金中扣抵，若

不足扣繳之金額則將依法求償。 

八、寬頻管道違規、占用之處置 

非經寬頻管道管理維護單位書面同意，不得占用寬頻管道佈設纜線。違

者，寬頻管道管理維護單位得立即強制拆除或剪除纜線，所需費用由使

用業者負擔，同時本局得於 3 年內不接受其申請寬頻管道租用申請。 

九、 寬頻管道維護範圍 

寬頻管道主體（如管、管塞、人手孔銜接管、纜線托架、換氣、排水等

保安設備等）維護工作由寬頻管道維護單位負責，每半年進行一次檢



查。 

收納於寬頻管道內之管線及附屬設施(如電信光纖纜線、有線電視纜線、

接線盒等)，則由使用業者自主檢查，若發現異常，應自行派員處理。 

寬頻管道不論遭受天災或人為惡意破壞，寬頻管道維護單位只提供管

道主體修復，至於管線及附屬設施部份則由使用業者自行修復，且不得

要求本局補償或賠償。若為人為惡意破壞者，本局應協助使用業者查明

歸責單位及其後續處理事項。 

十、使用業者不得將纜線附掛於雨水下水道或排水溝，違者本局得立即強制

拆除或剪除纜線，所需費用由違規設置使用業者負擔。 

十一、本局已完成寬頻管道路段，使用業者不得另行挖埋建置或附掛纜線。 

 


